
      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113-2學期 高二 期末考考試日程表   114.5.20 

次 

別 

日期  

(星期) 

    時間        

年級 

第一節(1+2 節) 第二節(3+4 節) 第三節(5+6 節) 第四節(6+7 節) 

08:30 至 09:40 10:30 至 11:40 13:10 至 14:20 14:50 至 16:00 

高 

二 

期 

末 

考 

114. 

6. 

18. 

(三) 

高二 
自 修（201-205） 

化 學（206-211） 

自 修（201-205） 

公民與社會（206-211） 
英 聽 英 文 

體育班 化 學 公民與社會 英 文 自 修 

114. 

6. 

19. 

(四) 

    時間        

年級 

第一節(1+2 節) 第二節(3+4 節) 第三節(5+6 節) 第四節(6+7 節) 

08:30 至 09:40 10:30 至 11:40 13:10 至 14:20 14:50 至 16:00 

高二 
地 理（201-205） 

物 理（206-211） 

自修（207、210、212以外） 

生 物（207、210） 
自 修 國 文 

體育班 物 理 地 理 國 文 自 修 

114. 

6. 

20. 

(五) 

    時間        

年級 

第一節(1+2 節) 第二節(3+4 節) 第三節(5+6 節) 第四節(7 節) 

08:30 至 09:40 
10:10 至 12:00(201-205) 

10:30 至 11:40(206-212) 
13:10 至 14:55 14:55 至 15:20 15:30 至 16:05 

高二 數 學 
正常上課（201-205） 

歷    史（206-211） 
正常上課 掃地時間 

畢旅行前 

說明會 

體育班 數 學  歷 史 

1. 期末考當天不能考試者，請務必提前或當天 8 點前知會教學組（要有醫生證明），以便安排教師重新命題及考試；如未事先提出申請，一律不得參加補考。 

2. 考試期間抽屜、黑板務必淨空，否則以違反考試規則處分；座位前後左右距離都應加大，並請各班均統一依照考試桌椅排法排列桌椅。 

【請在前一天離校前完成，並煩請任課老師幫忙檢查（下午 4：55 ~ 5：00）】 

3.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、穿著校服應考，並將手機交至手機袋；考試鐘聲響 15 分鐘內未進教室，不得參加考試，該科不予計分。 



      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113-2學期 高一 期末考考試日程表   114.5.20 

次 

別 

日期 

(星

期) 

   時間 

年級 

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午餐 打掃 午休 第四節 第五節 

08:10-09:20 09:35-10:45 11:00-12:10 12:10-12:40 12:40-12:55 12:55-13:30 13:30-14:30 14:45-15:55 

高 
 

一 
  

期 
 

末 
 

考 

114. 

6. 

24. 

(二) 

高一 歷  史 

基礎物理

（101-104.106.109） 

基礎化學

（105.107.108.110.111） 

英 聽 午 餐 打 掃 午 休 自 修 英 文 

體育班 歷  史 化 學 英 文 午 餐 打 掃 午 休 自 修 自 修 

113. 

6. 

25. 

(三) 

  時間 

年級 

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午餐 打掃 午休 第四節 第五節 

08:10-09:20 09:35-10:45 11:00-12:10 12:10-12:40 12:40-12:55 12:55-13:30 13:30-14:30 14:45-15:55 

高一 地 理 
基礎生物（108-111） 

地球科學（101-107） 
自 修 午 餐 打 掃 午 休 自 修 國 文 

體育班 地 理 基礎生物 國 文 午 餐 打 掃 午 休 自 修 自 修 

113. 

6. 

26. 

(四) 

時間 

 

年級 

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午餐 午休 第四節 第四節 第五節 

08:10-09:20 09:35-10:45 11:00-12:00 12:00-12:30 12:30-13:05 13:10-14:00 14:05-14:55 15:15-16:05 

高一 公民與社會 自 修 數  學 午 餐 午 休 正常上課 正常上課 正常上課 

體育班 公民與社會 自 修 數  學 午 餐 午 休 正常上課 正常上課 正常上課 

1. 期末考當天不能考試者，請務必提前或當天 8 點前知會教學組（要有醫生證明），以便安排教師重新命題及考試；如未事先提出申請，一律不得參加補考。 

2. 考試期間抽屜、黑板務必淨空，否則以違反考試規則處分；座位前後左右距離都應加大，並請各班均統一依照考試桌椅排法排列桌椅。 

【請在前一天離校前完成，並煩請任課老師幫忙檢查（下午 4：55 ~ 5：00）】 

3. 請同學攜帶學生證、穿著校服應考，並將手機交至手機袋；考試鐘聲響 15 分鐘內未進教室，不得參加考試，該科不予計分。 


